
嘉南藥理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要點 
 

98 年 12 月 11 日 教務會議訂定通過 

99 年 01 月 22 日 教務會議修定通過 

 

一、 嘉南藥理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提升教學專業知能，落實教師同儕教學專業互動

成長之目的，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 申請對象：每一社群由10名以上教師共同組成，並由一名專任教師擔任召集人，負責社

群活動之規劃、聯繫與相關成果彙整。 

三、 實施方式： 

(一)申請人應檢附「嘉南藥理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計畫申請表及計畫書(格式如附

件)，以團隊為單位，向本校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二)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計畫活動須與教學相關，例如：教學觀摩及討論、主題式的經驗

分享活動、教學方法與教材運用研討、共同專業領域之教學規劃或研討會、及其他

創新教學模式及探討教師成長規劃等。 

(三)經費補助以一學期為執行期程，於執行期間內，受補助之社群至少舉辦活動 3 次，

並製作社群活動紀錄表。召集人應於活動結束後兩星期內，繳交成果報告至教學資

源暨發展中心，篇幅以 A4 至少五頁為原則。 

四、 成果呈現：各社群於學期末繳交成果報告書外，另得於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所舉辦之促

進教師教學卓越專業成長研習會中分享社群經營結果，以提供全校教師學習機會，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 

五、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嘉嘉南南藥藥理理大大學學教教學學卓卓越越計計畫畫教教師師專專業業成成長長社社群群申申請請表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召集）人  職稱  單位或系所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社群名稱  

社群成員 

單位系所  姓名  

單位系所  姓名  

單位系所  姓名  

單位系所  姓名  

單位系所  姓名  

單位系所  姓名  

單位系所  姓名  

單位系所  姓名  

單位系所  姓名  

單位系所  姓名  

單位系所  姓名  

單位系所  姓名  

計畫摘要 

（至多 500 字）  

經費需求請依照附件格式填寫申請 

申請人簽章 
 

所屬單位或系所主管簽章  

審查意見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不通過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審查日期 
 

教務長 
 

審查日期 
 



嘉嘉南南藥藥理理大大學學教教學學卓卓越越計計畫畫教教師師專專業業成成長長社社群群申申請請計計畫畫書書  

社群 

名稱 
 

編號 
（申請人請勿填寫） 

 

一、 計畫緣由與目標：  

 
 
 
 

二、 研究問題概述：  

 
 
 

三、 社群活動規劃（含執行期限）： 

 
 
 
 
 
 
 

四、 預期成果： 

 
 
 
 
 
 
 
 
 
 
 
 

備註：計畫書內容以不超過五頁為限。 

 



嘉嘉南南藥藥理理大大學學教教學學卓卓越越計計畫畫教教師師專專業業成成長長社社群群經經費費申申請請表表  

社群名稱  

活動期程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備註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 

業 

務 

費 

工讀費  時   業務費編列

項目僅供參

考，請以實

際社群經費

需求編列 

印刷費  式   

膳費  人次   

小計     

雜

支 

雜支    請詳列用途說明  

小計      

合  計    

申請人 
 

教務長 

 

教學資源中心 
 

＊請依教育部經費支用原則編列、經費項目限編業務費相關項目，其經費總額以社群人數每

人 500元核計，惟上限以每學期不超過 12,000元為原則。 

 

 

 



嘉嘉南南藥藥理理大大學學教教學學卓卓越越計計畫畫教教師師專專業業成成長長社社群群活活動動紀紀錄錄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所屬社群 
計畫編號：(不用填寫) 

社群名稱：(請填社群名稱) 

活動後紀錄 

活動名稱/

主題 
(請填本活動主題或講座題目)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上午 

 下午 
     時      分至      時     分 

活動地點  
參與

人數 
 

活動 

聯絡人  
聯絡

電話 

分機： 

手機： 

參與人員 

簽到處 

 
 
 
 
 

活動內容簡述/討論紀錄 

 
 
 
 
 
 
 
 

活動照片 

(請提供至

少600K照

片 2 張，為

照片統一

編號，且附

上每張 20 

字內說明) 

照片 說明 

  

  

  

  

  

備註  

 



嘉嘉南南藥藥理理大大學學教教學學卓卓越越計計畫畫教教師師專專業業成成長長社社群群成成果果報報告告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職稱 
 

系所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社群名稱 
 

成果報告 

探討問題 

 

 

 

執行成果 

(含過程) 

1.社群每次活動紀錄(如上) 

2.與計畫書中所列之預期成效對應 

3.研究結果(回應探討問題) 

其他相關 

說明 

 

附件 
 

 

※申請人應於計畫結束後二週內內繳交成果報告至教務處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篇幅為 A4 至少

五頁。 

 

 


